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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212民初1652号
曹国付、徐志红：本院受理原告王显良与被告曹国

付、徐志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165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657号

曹国付、徐志红：本院受理原告黄祥振与被告曹国
付、徐志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165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651号

曹国付、徐志红：本院受理原告顾科春与被告曹国付、徐
志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16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426号

周生忠：本院受理原告方国娣诉被告周生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212民初142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
判令：被告周生忠返还原告方国娣借款178万元，在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理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082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21470元，由被告周生忠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王志刚：本院受理原告陈国云与被告王志刚、夏芳娣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民事裁定书、转程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应诉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望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王志刚：本院受理原告罗茶香与被告王志刚、夏芳娣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民事裁定书、转程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应诉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望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5015号

张中秋：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及钟宁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机关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4905号

余姚市双好汽配厂、金仁连、金梅花、黄善标、金海英：本
院受理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2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4906号

余姚市双好汽配厂、余姚市亿金机械部件有限公司、
金仁连、金梅花、黄善标、金海英、翁周强、袁姚波：本院受
理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4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4907号

余姚市双好汽配厂、金仁连、金梅花、黄善标、金海英：
本院受理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4903号

余姚市双好汽配厂、金仁连、金梅花、黄善标、金海英：
本院受理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2830号

黄建波、王韵飞、黄建华：本院对胡招凤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81民初28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255号

程美权、赵美丽：本院受理原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602民初12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2722号

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宁家典家具有限公
司、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望江县百盛特种板材制造有
限公司、安徽驭圆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驭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王国祥、王琴娟、王金云：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272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2636号

绍兴县真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海宁家典家具有限公
司、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望江县百盛特种板材制造有限
公司、安徽驭圆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驭圆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王国祥、王琴娟、朱雪芳、邵裕良：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263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149号

方绍元：本院受理原告沈章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8
日上午8：45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04990号

邵兴坤：本院受理原告黄志裕、王国潮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年10月
13日上午9：50在袍江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05385号

浙江广立钢结构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无锡
华烨除锈涂装设备有限公司诉你方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年10月13日上午
10：10在袍江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04636号

钟迎春：本院受理原告丁尧荣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年10月13日上
午9：30在袍江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04990号

陈关全、胡水英、胡海山、胡国祥、胡国桥：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年10月13日上午
9：00在袍江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226号

周炳潮、黄水凤、周振荣、漏玲玲、吴惠丽、陈荣夫：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民初12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民初字第606号

浙江高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段菊芳、
傅卫娟、任郭银、鲁红娟、王岑、吕亚芬诉你物权保护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传票，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9月14日上午10：30在本院第三审判
法庭（地址：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219号）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05861号

宋永全、冯云仙：本院受理原告董有礼诉你们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
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
12日下午2时在本院袍江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4393号

宁波市鄞州东隆工艺品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绍
兴市上虞区金马制罐厂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关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行初96号

温州博鳌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原告温州宝真
广告制作中心诉被告平阳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一
案，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答辩状及
证据材料副本、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资料。举证期限至开
庭前一日，并定于2016年9月12日下午15时在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第十六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审理此案的合议
庭组成人员为审判员苏子文、代理审判员陈雕、人民陪审
员黄嘉毅，书记员谭敏娟担任庭审记录。请你们在公告
期内或开庭前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一庭领取相关
文书资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026号

王达平、王荣、乐清市邦电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3民
初10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
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027号

胡小乐、胡丐荣、孙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3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1101号

郑李春、董炳宋：本院受理的原告任建玲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11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526号

董秀莲、胡奔放、吴秀钗：本院受理原告赵少青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14
时在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101号

戴春来：本院受理原告蔡华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于
2016年10月18日下午15时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947号

夏陈爱：本院受理原告李晓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194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74号

戴增强：本院受理原告罗增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6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72号

王联忠：本院受理原告章步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2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883号

王影洁、陈光益：本院受理原告傅品福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
2016年10月20日上午10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779号

郑海敏、陈洁：本院受理原告林亚春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和30日内。本院于2016年10月10日下午14：30在本
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377号

叶向东：本院受理原告李碧与被告叶向东离婚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
10月11日上午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866号

陈银济、贾晓鸥：本院受理原告永嘉县桥下镇同升挂
具厂与被告陈银济、贾晓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22日上午8：50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890号

金敏、郭小南：本院受理原告郭淑芬与被告金敏、郭
小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应诉材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转普
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规范公民代理行为
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3日8：30
在文成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彭春兰：本院对原告曾云林诉被告彭春兰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26民初19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1946号

丁爱方、乔胜杰、钱敏、张玲玲：本院受理原告张聪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材料。原告请求判令你们归还借款20万元；承担律
师费14000元及诉讼费；质押物变现后优先清偿借款本金
及实现上述债权的费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25号

任金荣：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友邦达管桩有限公司
与被告任金荣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421民初4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任金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偿还原告嘉兴市友
邦达管桩有限公司182716.96元；被告任金荣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嘉兴市友邦达管桩有限公司利
息损失：以182716.96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30日起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395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604元，由
被告任金荣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嘉善西商初字第557号

嘉善宏祥喷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善县洗毛
碳化厂与被告嘉善宏祥喷织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嘉善西商初字第55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嘉善宏祥喷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返还原告嘉善县洗毛碳化厂借款800000元，支付利息
49903.04元，合计849903.0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1296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
17969元，由被告嘉善县洗先碳化厂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22号

陈美英、任金荣：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友邦达管桩有
限公司与被告陈美英、任金荣对外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21民初42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陈美英、任金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日内偿还原告嘉兴市友邦达管桩有限公司80868.49元
及利息损失（以80868.49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9日
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182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472元，
由被告陈美英、任金荣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23号

陈美英：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友邦达管桩有限公司
与被告陈美英对外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421民初4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陈美英、任金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偿还原告嘉
兴市友邦达管桩有限公司35369.88元及利息损失（以
35369.88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
支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68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334元，由被告陈美
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24号

陈美英、任金荣：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友邦达管桩有
限公司与被告陈美英、任金荣对外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21民初42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陈美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偿还
原告嘉兴市友邦达管桩有限公司374763.69元及利息损失
（以374763.69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7日起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
的支付之日止）；原告嘉兴市友邦达管桩有限公司就上述第
一条款项不能追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由被告任金荣向原告
嘉兴市友邦达管桩有限公司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6921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571元，由被
告陈美英、任金荣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1918号

张云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瑞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与被告张云仙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解
除原、被告于2015年5月30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1500元；被告在判决确
定的履行期间内协助原告到备案机关办理撤销商品房买
卖合同各案手续。逾期履行的，每日应按合同总价款的
千分之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
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652号

胡雄斌（公民身份号码330482198102230317）、徐
国忠（公民身份号码330422197312232416）刘春菊
（公民身份号码330523197708064529）：原告浙江融信
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胡雄斌、徐国忠、刘春菊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483民初65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2802号

湖州美树服饰有限公司、周斌：本院受理原告穆君诉
被告湖州美树服饰有限公司、周斌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
本院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4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14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86号

任正伟（公民身份号码332602197612021650）、嘉
兴市经开嘉宁日用品商行、梁省（公民身份号码
332602197807041395）：原告浙江融信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任正伟、嘉兴市经开嘉宁日用品商行、梁省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483民初8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舜泉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余姚2014银承0157、余姚2013人借0496

未偿本金

2600

未偿利息

418.55

担保人名称

抵押人：滕国泉、滕铮、滕骏、姜爱芬、姜小芬、余姚市舜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人：滕国泉、姜爱芬、滕铮、侯书文、宁波锦春电器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屠桢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与屠桢（身份证号：

330222197301208639）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已依法将享有的对公告清单所列债权资产
（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屠桢。

上述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网竞价方式转让给屠桢，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屠桢履行还
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
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
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屠桢
2016年7月7日

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